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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新城管〔2021〕144 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
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水、气、热公用事业生产经营单位：

现将《青岛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公共企事业单位信

息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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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公共企事业
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青岛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公共企

事业单位信息公开（以下简称信息公开）工作，保障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

定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青岛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

行业特点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，是指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

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、获取的，

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三条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西海岸新区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是

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，承办本单位具体的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五条 信息公开工作遵循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公正、公平、

合法和便民的原则。

第六条 信息公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，未经批准

不得发布。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

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公开的信息不得侵犯依法受到保护

的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但是，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不公开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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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予以公开。企业属于上市公

司的，其公开的信息还应当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、企业信息公

示等相关规定。

第七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信息，应当以清单方式明确列

出信息内容及时限要求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在确定公开

信息时，重点包含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与人民群众日常用水、用气、用热等生产生活密切相

关的收费价格、报装服务、营业网点分布等信息；

（二）对营商环境影响较大的信息；

（三）供水、供气、供热政策文件；

（四）监督投诉方式；

（五）应急预案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公开的重要信息。

公开内容原则上以长期公开为主，如果涉及公示阶段性公开

的内容，应当予以区分并作出专门规定。

第八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，在

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信息目录、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

公开具体内容，并重点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企事业单位概况主要包括：企事业单位性质、规模、

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、办公地址、营业场所、联系方式、相关服

务等信息。

（二）服务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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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城市供水行业

（1）供水销售价格及相关收费依据；

（2）水质监测服务价格及相关收费依据；

（3）供水申请报装工作程序；

（4）供水缴费方式；

（5）供水水质公报；

（6）营业网点设置；

（7）应急预案；

（8）咨询服务电话和监督投诉电话。

2.城市供气行业

（1）燃气销售价格及相关收费依据；

（2）用气申请报装工作程序；

（3）燃气缴费方式；

（4）营业网点设置；

（5）应急预案；

（6）咨询服务电话和监督投诉电话。

3.城市供热行业

（1）热力销售价格及相关收费依据；

（2）用热申请报装工作程序；

（3）热费收缴方式；

（4）营业网点设置；

（5）应急预案；



— 5 —

（6）咨询服务电话和监督投诉电话。

（三）与城市供水、供气、供热服务有关的规定、标准。

第九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主

动公开的信息外，用户可以依照西海岸新区申请信息公开程序向

公共企事业单位申请获取相关信息。

第十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

机制，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

国家秘密法》以及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和管

理。

第十一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将有关信息及时通过多种

形式在用户所在地公开，便于公众知晓。发生停水、停气、停热

等紧急情况时，应当将有关信息及时在用户所在地传统媒介和新

媒体平台公开。

第十二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设立公众咨询服务窗口，建

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加强沟通协调，限时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，

优化咨询服务，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。信息公开咨询窗口应

以热线电话或网站互动交流平台、现场咨询等为主，注重与公共

企事业单位客户服务热线、移动客户端等的融合。

第十三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，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城

市管理局根据实际情况，督促公共企事业单位以清单方式明确列

出公开内容及时限要求，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，并应当自该信

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。紧急信息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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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时公开，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应当加强对公共企

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指导，规范信息公开行为。

第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不

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机关或者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

处理。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应当建立专门工作制度，明确

处理期限，依法及时处理对有关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申

诉。

第十六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在

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投诉、控告

和检举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七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，未建立健全

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，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通报批

评、责令限期整改。

第十八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通报批评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
（一）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；

（二）不及时更新公开的信息内容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；

（四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不当公开信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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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一

年。


